
浙江省农业厅文件

浙农科发 (2018) 5 号

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做好 2018 年

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农业局，有关科研教育单位:

为做好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，根据农业部《关于印发 2018

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)) (农办科 (2018) 2 号)

要求，现就做好 2018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明确工作重点

(一)着力强化研究试验环节监管。各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

单位要切实加强实验室监管，严防活体废物进入环境;对批准开

展的转基因试验进行全程监管，试验前检查控制措施和制度建设

情况，试验中检查安全隔离等措施落实情况，试验结束检查残余

物和收获物处理、保存情况和试验档案;要加强对试验和制(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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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基地的监管，严查私自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和育繁种行为 。

相关市、县(市、区)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要求，

一年内对辖区内的试验和制(繁)种基地开展实地检查 2 次以上。

(二)着力强化品种审定环节的监管。严格落实非法转基因

品种一律不得进行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(登记)的要求。对参加

区域试验的玉米、水稻、大豆以及进行登记的油菜品种，申请单

位要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，试验和登记组织单位进行复检。

(三)着力强化进口加工环节监管。把进口加工作为农业转

基因生物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。严格执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

可制度，严查省内进口商和加工企业的装卸、储藏、运输、加工

过程中安全控制措施落实情况，全面核查产品采购、加工、销售

等档案管理以及转基因农产品标识情况，确保进口农业转基因生

物全部用于原料加工。相关县(市、区)要按照属地管理要求，

一年内对辖区内的进口加工企业开展实地检查 2 次以上。

(四)深入开展抽样检测和检查。要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

专项抽检与实地检查相结合，春耕备耕前，对种子企业、制(繁)

种基地、种子市场、经营门店开展转基因成份抽样检测和检查，

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进入市场;对科研单位的试验田进行转基因

成份抽样检测和检查，严查中间试验是否依法报告、环境释放和

生产性试验是否依法报批;对进口加工企业逐一进行转基因成份

抽样检测和检查，严禁改变用途;同时要对田问种植地进行抽检

nL 



监测。

二、强化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责任落实。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单位要不定期开

展自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要全面落实研发人是转基因生物安

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制度，严格实施转基因遗传材料转移合同制度。

相关市、县(市、区)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落实农业转基因生物

监管的属地管理责任，明确监管机构和责任人，建立健全动态监

管机制;省种子管理站做好对市场销售的种子、制(繁)种基地、

南繁基地以及育种单位种质材料的监督管理。省农业执法总队要

做好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的执法检查，负责查处违法行为。其他

相关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落实好各项任务。

(二)加强沟通协调。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单位要主动向省

厅和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情况，

不断改善转基因实验室和试验基地的硬件设施;相关市、县(市、

区)农业行政主管要认真开展实地检查，及时向省厅报告相关情

况。省厅把省内进口加工企业信息及时反馈给所属县(市、区)。

(三)加强宣传培训。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单位要定期组织

转基因生物研发、管理人员，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培训。

省厅将适时组织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培训班，通过网络

科普、专家讲座、发放资料等形式，宣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

理的法律法规、基本常识、体系建设、技术支撑和安全监管成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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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提高安全意识。

三、把握工作进度

(一)动员部署。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单位根据本实施方案

要求，制订转基因生物监管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重点、任务分工

和牵头部门，细化工作措施和要求，抓紧部署监管工作。

(二)组织实施。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单位要认真开展自查;

农业部农产品及转基因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(杭州)

和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(杭州)开展转

基因成分抽检;各市、县(市、区)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属地内

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组织开展检查。

(三)总结完善。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单位和相关县(市、

区)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将本年度总结报告于 12 月底前书面报省农

业厅。

浙江省农业厅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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